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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引入保费收入、保险密度、保险深度和保险业绩指数四个指标，

对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其结果是该城市带保险业发展速度

较快但发展水平低，保险有效需求不足，保险地位与其经济地位不协调。虽然皖江城

市带各市保险业发展水平不平衡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但主要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不

平衡性和区域保险市场供给的主导性方面进行深层次分析，并实施差异化的保险策略

，合理配置保险资源，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保险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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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国家级示范区，其成员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

、滁州、池州、铜陵、宣城 8 个地级市全境以及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①此城市带区位优

势明显，是长三角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辐射的最佳区域，具备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好、要

素成本低、配套能力强等优势。近年来，该城市带产业承接规模不断扩大，成效显著，已成为

安徽省最为富庶的地区。保险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能发挥

风险分摊和保障服务作用，对于产业转移顺利完成非常重要。深入研究皖江城市带保险业发展

水平对示范区顺利实现产业承接以及提升安徽省保险服务业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保费收人、保险密度以及保险深度这三项指标是评价一个地区保险业发展水平的国际通用

指标，但仅仅用这三项指标来分析区域保险业发展水平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祝向军首次引入保

险业绩指数 (Insurance Performance Index)这个指标来衡量我国各省市区域保险地位和经济

地位的关系，提出了均衡地区保险业发展的建议。仁‘二蒋才芳在对我国各省市保险发展业绩

进行分析和评价后，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各省市保险业绩指数存在下降趋势，部分省

市保险地位发展速度逐渐落后于其经济地位的发展速度。胡宏兵引人保险业绩指数分析我国保

险业务水平不平衡的特征。从现有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仍将视角放在对东、中、西部地区保

险发展或某一省市保险业发展的研究上，而对具体城市群保险业的研究比较少。本文拟引人保

费收入、保险密度、保险深度和保险业绩指数四个指标，以期对皖江城市带保险业的发展水平

做出更深入、更客观的评价，为提升皖江城市带保险业的发展水平提供借鉴。 

 

一、皖江城市带保险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分析 

（一）保费收入 

保费收人是某地区保险公司因接受投保人风险转嫁、为投保人提供保险保障而向投保人收

取的费用总和，保费收人指标反映了某地区保险业的总量水平、保险市场发展程度和规模。一

个地区保费收入越高，说明该地区保险业总量水平和市场发展程度高，保险市场规模大，同时

保险公司承担的保险责任也大。2006-2015 年，皖江城市带各市保费收人以及保费收入变动趋

势如表 1、图 1 所示。 



 

1．整体发展情况 

从绝对数字来看，皖江城市带保费收人近十年来一直在增长，2006 年保费收人是 104. 31

亿元， 2015 年为 445. 72 亿元，增长了 341. 41 亿元，但总的增长率低于全省；安徽省在此

期间增长了 534. 24 亿元。分阶段看，2012 一 2015 年皖江城市带的增长率则高于全省的增

长率，2015 年皖江城市带保费收入增长率高出安徽省增长率 7. 94％。总之，皖江城市带保险

业发展与全省保险业发展基本同步，且保费收入占全省总保费收人的比例一直在 60％左右。 

2．各市发展情况 

2006 - 2015 年，皖江城市带保险规模最大的城市是合肥市，2006 一 2007 年保险规模最

小的城市是池州市，2007 - 2015 年保险规模最小的是铜陵市。2006 年合肥市保费收人 28. 68

亿元，占皖江城市带总保费收人的 27. 49%，是池州市保费收入（3. 54 亿元）的 8. 10 倍；

2015 年，合肥市保费收人 154. 05 亿元，占皖江城市带保费收入的 34. 56%，是铜陵市保费

收入（14. 20 亿元）的 10. 85 倍。从图 1 可以看出，2006- 2015 十年间合肥市保费收人在皖

江城市带中一直遥遥领先，且从 2011 年起与其他城市差距进一步拉大；铜陵和池州两市保险

规模小，保费增长缓慢；安庆、六安、芜湖、滁州、马鞍山、宣城六市保险规模在皖江城市带

中位于中等规模，其中安庆、六安两市在 2009 年之后保险规模增长较快，其他各市保险规模

都有所扩大，但增长速度比较缓慢，各市保费收人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二）保险密度 

保险密度是保费收人与人口数量的比值，即人均保费。该指标反映了某地区保险普及程度

和保险需求状况。2006- 2015 年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密度以及保险密度变动趋势如表 2、图 2

所示。 

 

从总体上看，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密度在趋势上有所增长，2006 年皖江城市带保险密度

超过全省保险密度平均水平的有 5 个城市，分别是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以及宣城，其中

合肥、马鞍山以及铜陵 3 市的保险密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2015 年，皖江城市带保险密度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的有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以及宣城 6 个城市，但保险密度超过

了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合肥和铜陵两市。 

从保险密度变动趋势来看， 2006- 2011 年，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密度按发展水平可以分

成三类： 

第一类是合肥、马鞍山和铜陵，这三个城市的保险密度处在最高水平，并且这三个地区保

险密度差距小；第二类城市是芜湖市，芜湖市保险密度在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密度中处在中等

发展水平；而池州、安庆、宣城、滁州、六安是第三类城市，这些城市的保险密度小，与安徽

省以及全国的保险密度差距大。2011 年，合肥、铜陵、马鞍山以及芜湖四城市保险密度呈现

下降趋势。此后，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密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合肥和铜陵两市的保险密度依

然保持领先地位，马鞍山市保险密度增长放缓，2011 年后其保险密度与合肥市和铜陵市的差

距拉大，芜湖市与池州、安庆等市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保险深度 

保险深度，是保费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了某地区保险业在地区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反映的是保险业的相对发展水平。2006-2015 年，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

深度及其变动情况如表 3、图 3 所示。 

 

从历年保险深度数据可以看出，2006 年，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深度超过全省保险深度平

均水平的只有池州和六安两市，其中只有六安市的保险深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 年，皖

江城市带只有安庆、池州和六安三市保险深度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池州、六安两市的保

险深度还高于全国保险深度，而合肥市保险深度比全省保险深度少 0. 46%，比全国保险深度

少 0. 87％。 



 

从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深度变动趋势图可以看出，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深度并没有随着经

济增长而上升，2006-2008 年，保险深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六安和池州两市最高，2009 - 2013

年，保险深度呈下降趋势，2013 年后各市保险深度又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六安

和池州两市，2015 年六安市的保险深度达到 5. 02%，分别高出全省和全国保险深度 1. 84％

、1. 43%，池州市 2015 年保险深度达到 4. 46%，与六安市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四）保险业绩指数 

保险业绩指数，是一年内某地区的保险深度指标与整个区域的保险深度指标的比例，即某

地区的保险深度／整个区域的保险深度或省市的保险地位／省市的经济地位。如果某省市保险

业绩指数（IPI) >1，说明该省市保险业相对发展水平高于全国保险业相对发展水平，且该省

市的保险地位高于其经济地位；当 IPI= 1 时，则说明其保险业相对发展水平与全国保险业相

对发展水平同步，并且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当 IPI<1 时，则反映出该地保险业相对发展水平

低于全国保险业相对发展水平。 

根据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深度数据，按照保险业绩指数公式计算出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业

绩指数如表 4 所示。2006 年只有六安市的保险业绩指数大于 1，占皖江城市带的 10%，在

2006-2015 年，六安市有 9 年的保险业绩大于 1, 2009 年达到 1. 42；保险业绩指数最低的是

芜湖市，近十年间没有一年保险业绩指数大于 1，且近三年均不超过 0. 5。皖江城市带各市保

险业绩指数变动趋势如图 4 所示。 

 

 



 

以 2006- 2015 年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业绩指数均值为聚类变量，采用分层聚类分析法，

对皖江城市带保险业绩指数（'PT）进行聚类研究，按不同的发展水平对这些城市进行分组区

分，将发展水平相似的城市划分在同一类中：'PT 均值＞1 的为第一类地区，包括安庆和六安

两市；0. 8≤P'<l 的为第二类地区，包括滁州、宣城、巢湖及池州四市；第三类地区 0. 5(TPI<0. 

8，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以及铜陵四市。 

（五）有关结论 

通过上述统计分析可知，皖江城市带保险业发展速度较快但发展水平低。从各市保费收入

数据可以看出，皖江城市带保险业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但从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两指标来看

，皖江城市带保险业发展水平实则较低，其中人均保费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较少，且大部

分城市的人均保费都未超过安徽省平均水平。皖江城市带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各市保险密度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不及 1/3，六安、滁州、安庆三市的保险密度未达到安徽省平均水平

，这些地区的保险业发展潜力仍需大力挖掘，以进一步促进当地保险需求转化为现实保费收人

。皖江城市带保险业与其经济地位不匹配，皖江城市带中保险地位高于其经济发展地位的只有

六安和安庆两市，而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四市经济较发达，但保险业与其经济地位严重

不匹配，保险业发展水平较低。 

 

二、成因分析 

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业发展水平不平衡是由多种原因形成的，可从各市经济发展水平、保

险供给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性 

众多研究已表明，经济增长可以促进保险市场发展，也是影响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皖江

城市带各市保险业发展水平不平衡主要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导致的。首先，由于各市经济发

展水平逐步提升，人均可支配收人提高，保险需求扩大，导致了皖江城市带保险业整体发展较

快；其次，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和铜陵市经济发展水平在皖江城市带中居前四位，但其

保险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即保险业相对于经济的贡献率较低，导致保险业绩指数小于 1，

说明这些地区的保险业潜力仍可挖掘；最后，六安市和安庆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 GDP 在

皖江城市带各市中垫底，但近年来其保费收入增长居皖江城市带前列，保险业发展已和本市经

济发展水平相当，其保险业绩指数大于 1, 说明其保险业发展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保险市场供给的主导性 

保险需求决定保险供给，保险供给总是追随保险需求。但我国保险市场总体上是一种供给

主导型市场，区域保险市场亦如此，而且是总公司供给主导型市场。皖江城市带保险经营主体

除了国元农业保险公司是区域性保险公司，其他的都是分公司经营，分公司作为区域保险经营



主体，没有独立的保险产品开发权与定价权，也没有销售模式与销售产品的选择权，因而不能

根据各区域的保险市场需求来从事保险活动，造成区域保险有效供给及有效需求的双重不足，

这是区域保险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的深层次原因。 

 

三、提升皖江城市带保险业发展水平的建议 

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现代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皖江城市带各市应抓住机遇，主动作为，进一步提升保险业服务其经济社会发展

的水平。 

（一）实施差异化的保险策略 

实施差异化的保险策略是提升皖江城市带保险业发展水平的关键。差异化的保险策略是在

区域保险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的基础上，以各区域客观的保险发展环境所决定的有差别的保险

需求为依据和方向，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保险发展策略，包括保险监管、经营行为以及保险

政策的差异化。就皖江城市带而言，目前可以做到的是实施保险经营行为差异化。一是实施保

险产品差异化。建议各总公司应注重发挥分公司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扩大保险经营

主体的自主权，力求各市保险产品能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目前，皖江城市带各市保险产品结

构趋同，财产保险中机动车辆保险占比均超过了 70%，其他险种结构不合理；人身保险业务中

人寿保险占比高，其中普通寿险、分红寿险以及万能保险占比列前位。合肥、芜湖、马鞍山及

铜陵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但保险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在财产保险中应大力拓展企业财产保险、

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科技保险，增加其在产险业务中的比例。人身保险业务中，

在做好传统保障型产品销售的同时，应注重拓展健康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提高投资型产品的比

重。六安、安庆、宣城、滁州以及池州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在财产保险

业务中应提高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以及信用保险的比例，且在人身保险业务中重点拓展保障型

产品，相应降低投资型产品比例。二是销售模式差异化。对于经济发展水平高、居民保险意识

强的地区应积极发挥网络销售、电话直销等新型销售模式的作用。同时，对于经济发展较落后

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应加大对保险营销员的培训与管理，进一步发挥保险营销员和兼业保

险代理人的作用。 

合理配置保险资源 

合理配置保险资源对于提升各市保险业发展水平具有重大作用。截至 2014 年年末，全省

共有省级及以上保险机构 53 家，其中总部设在安徽省的保险公司只有国元农业保险公司一家

，其他的都是分公司，并且绝大多数聚集于合肥市，其他地市保险机构少且分布不均。因此，

应加快保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建议地方政府支持设立更多的区域性保险机构，提高其经

营的主动性。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目前保险市场供给由总公司主导的局面，增强区域性保险公司

的创新能力；二是将现有的保险资源向保险发展水平低的地市倾斜，提升当地保险公司的竞争

力，同时支持发展保险代理公司、经纪公司、公估公司等保险中介机构，进一步完善其保险市

场。 

地方政府要大力支持保险业的发展 

保险具有“社会稳定器” 的功能，但商业保险公司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要提升各市保

险业发展水平仅靠其自觉行为难以达到目的，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

产业转移过程中会面临多种风险，积极发挥保险的风险分摊和保障服务作用，为其顺利承接产

业转移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地方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支持当地保险业发展，使保险真正成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目标的重要保障力量。具

体来说就是要加强地方政府与当地保险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要在制度创新、政策和管理创新

等方面做文章，以促进当地保险业创新发展，进而推动皖江城市带保险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总之，皖江城市带保险业发展速度较快但发展水平低，保险有效需求不足，保险业与其经

济地位不匹配，只有实施差异化的保险策略、合理配置保险资源以及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

性才能真正提升皖江城市带保险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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